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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设备工程企业综合技术能力等级评定管理规定
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依据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评定办公室发布的《演艺设备工程企业综合技术能力等级评定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2条 　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评定办公室（以下简称“评定办”）负责评定、升级、换证等相关管理工作。
第二章  申请
第3条 　等级评定每年度上、下半年各进行一次。申请截止时间分别为每年的4月30日和9月15日。颁发证书时间分别为每年的7月31日之前和12月31日之前。

第4条 　企业申请等级评定，应向评定办提出书面申请，按照下述要求组织申请资料。
（一）填写完整的《演艺设备工程企业综合技术能力等级评定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一式二份，每份独立装订成册。同时提供一份文件的电子版，存储介质为CD盘。

（二）相关证明资料一份，须按照以下顺序装订成册，并附目录与页码。
1. 企业基本资信。

1�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

2�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一份。

3�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一份。

4� 申请各类别一级及舞台机械二级的企业须提供有效期内的ISO 9000系列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一份。
2. 企业管理人员部分。
1� 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个人简历（工作经历、主要业绩等）及学历证书复印件。

2� 企业负责人任职证明、个人简历（工作经历、主要业绩等）及学历证书复印件。

3� 企业技术负责人任职证明、个人简历（工作经历、主要业绩等）及学历证书、职称证书复印件。

4� 项目经理任职证明、个人简历（工作经历、主要业绩等）及学历证书、职称证书复印件。

5� 财务负责人任职证明、个人简历（工作经历、主要业绩等）及学历证书、职称证书复印件。
3. 企业技术人员部分。
1� 技术人员（含售后服务人员）的个人简历（工作经历、主要业绩等）及学历证书、职称证书复印件，每个人员的所有资料应装订在一起，顺序按照《申请表》中名单顺序排列。

2� 获得“演艺设备工程企业综合技术能力等级评定技术培训班”人员的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
4. 工程业绩资料。
达到等级评定条件的主要工程业绩，每项工程项目的资料须按下列顺序装订在一起，每页加盖企业公章，按照《申请表》第十项顺序排列：

1� 当期评定结束时间上溯5年内完工并验收合格的工程项目合同复印件。
· 合同标有总价款的页面应加盖合同签署各方的合同专用章（或公章），或合同签署各方加盖的骑缝章完整、清晰可辨。

· 合同应包括标有单价的设备清单，且应加盖合同签署各方的合同专用章或公章。如合同本身不包含设备清单，应提供招标公告和包括设备报价单在内的投标文件。

· 通过招投标签订的合同，应提供招标公告、中标通知书。

· 如工程项目为转包，应提供总包方与业主或代建方签署的带有设备清单的合同复印件。

2� 工程项目的验收报告。
第三章  培训
第5条   评定办每年举办演艺设备工程企业综合技术能力等级评定技术培训班（具体时间等事宜见等级评定办通知），结业后向每名学员颁发《演艺设备工程企业综合技术能力等级评定技术培训合格证》。
第6条 　申请等级评定的企业，应按照相应的级别和类别要求培训相应数量的技术人员。培训技术人员的数量，应在证书有效期内完成。

第四章　评定

第7条   等级评定按照申请、初审、复审、工程考察、审议、公示、颁证等程序进行。
（1） 申请。
接受申请资料截止时间分别为每年度的4月30日和9月15日。

（2） 初审。
1. 审查申请资料的初审工作分别于每年度的5月31日和10月31日以前结束。

2. 评定办收到企业的申请资料20工作日内进行初审并做出答复。如企业申请资料中存在遗漏或与所申请的类别级别不符合的情况，评定办向其发出《演艺设备工程企业综合技术能力等级评定申请意见表》，企业应按照整改意见补充有关资料，并在规定时间内将资料送交评定办。

3. 符合所申请类别级别的相应条件或资料补充后达到相应条件的，报评定办主任批准后，由评定办向其以书面形式发出初审通过通知书，同时收取评定费。

4. 初审通过的企业应在规定的日期内缴纳评定费，如企业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评定费，则视为自动放弃本次申请。

（3） 复审。

评定办每年的6月和11月组织工作人员及专家到通过初审的企业进行复审，复审内容包括第二章第四条所列所有资料的原件及相关证明资料。具体时间以评定办通知为准。

（4） 工程考察。

评定办每年的6月和11月组织人员及专家对通过初审企业完成的工程项目进行考察核实，并听取业主或使用单位对该项工程的质量和售后服务的评价意见。具体时间以评定办通知为准。
（5） 审议。

1. 复审和工程考察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评定办将初审、复审、工程考察的情况进行汇总，提出评定意见，报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由理事长召集的专题会进行审议。审议结论分为：予以通过、不予通过、暂缓评定。
2. 审议结论为“予以通过”的，进入公示程序。

3. 审议结论为“不予通过”的，评定办向其发出书面通知，告知不能通过的原因。
4. 审议结论为“暂缓评定”的，纳入下一批次评定。
（6） 公示。
1. 通过审议的企业及工程业绩等信息在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官方网站（www.ceta.com.cn）公示20个工作日，接受全行业及社会监督。
2. 公示内容包括企业名称、申请类别级别、工程业绩名称、合同签署单位名称等信息。
3. 公示过程中未被投诉的企业即为通过等级评定。
4. 对于受到投诉的企业，评定办在30工作日内进行复查，根据复查结果，按照《管理规定》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7） 颁证。

公示结束20个工作日内，评定办向已通过评定的企业颁发证书。证书分为正本一份及副本二份。

第8条   评定费用。
（1） 壹级，收取叁万元（¥30000.00）。
（2） 贰级，收取贰万元（¥20000.00）。
（3） 叁级，收取壹万元（¥10000.00）。
（4） 同时申请两项以上类别级别的，评定费用分别缴纳。
（5） 不予通过的企业，已经缴纳的评定费用不予退还。
（6） 暂缓评定的企业，已经缴纳的评定费用不予退还，可在下一批次评定中使用。
第五章  证书有效期与复评
第9条 　证书有效期为五年。有效期截止后，证书自动作废。
第10条 　如需继续持有证书，须在证书有效期结束前半年申请复评。
第11条 复评视同初次申请等级评定。
第12条 复评达不到相应的条件应降级，直至取消等级证书。
第六章  晋升等级
第13条 已获得证书一年以上的企业，可以申请晋升等级（以下简称“升级”）。申请升级的企业应达到所申请的类别和级别的条件。
第14条 升级工作于每年度上、下半年各进行一次。申请升级资料报送截止时间分别为每年的4月30日和9月15日，换发证书时间分别为每年的7月31日之前和12月31日之前。
第15条 申请升级视同初次申请等级评定。申请晋升等级的企业应提出书面申请，并按照本细则第二章第四条所列内容组织申请资料。
第16条 　升级评定费。
（1） 二级晋升至一级：获证三年内申请升级收取壹万伍千元（¥15000.00），获证三年后申请升级收取叁万元（¥30000.00）。
（2） 三级晋升至一级：获证三年内申请升级收取贰万伍千元（¥25000.00）；获证三年后申请升级收取叁万元（¥30000.00）。
（3） 三级晋升至二级：获证三年内申请升级收取壹万伍千元（¥15000.00）；获证三年后申请升级收取贰万元（¥20000.00）。
（4） 不予通过升级的企业，已经缴纳的升级评定费用不予退还。
（5） 暂缓升级评定的企业，已经缴纳的升级评定费用不予退还，可在下一批次评定中使用。
第七章  证书变更与补发
第17条 因变更企业名称、注册地址等信息，申请变更证书，应当向评定办提交《演艺设备工程企业综合技术能力等级评定证书变更申请书》（以下简称“变更申请书”），同时提交变更前后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复印件、原等级证书复印件等。
第18条 因遗失证书申请补发证书，应在评定办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原证书遗失的声明。
第19条 变更及补发证书费用。

（1） 正本每份叁佰元（¥300.00）。

（2） 副本每份壹佰元（¥100.00）。

第八章  监督与管理

第20条 评定办组织实施等级评定工作，并对等级评定相关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第21条 企业申请采取涂改、伪造、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提供不真实的资料，或对参与评定的工作人员和专家进行贿赂，一经发现，取消其申请资格，三年之内不接受评定申请。
第22条 对采取不正当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第二十一条所列行为）获取证书的企业，一经发现，予以吊销证书，并在三年之内不接受评定申请。
第23条 评定办须严格按照《管理规定》和本实施细则开展工作，并接受社会、行业、企业的监督。
第九章  附　则

第24条 本细则由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评定办负责解释。
第25条 本细则自2011年3月修订，2011年4月1日起实施。
                                     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

                                         评定办公室

                      2011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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